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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縣 113年度第 1次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促進小組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13年 6月 28日(星期五) 9時 

貳、地點：雲林縣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2樓文康室 

叁、主持人：張召集人麗善(林副召集人文志代理)    記錄：沈欣宜 

(依雲林縣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促進小組設置要點第六點規定，召集人不能出席時，應指定副召

集人代理之；召集人、副召集人均不能出席時，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冊 

伍、主席致詞：(略) 

陸、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一、上次會議提案討論決議事項： 

案 

由 

提

案 

單

位 

提案內容 決議 執行情況 決議 

一 

詹

委

員

俊

輝 

有關研議核發 

「聽覺障礙汽 

車標誌」，提 

請建議。 

【112 年第 2 次會

議主席裁示】 
請社會處另與財團

法人車輛安全審驗

中心追蹤研議進

度。 

社會處： 

1.交通部於 112年 7 

月 11日交路字第 

1120006194號函復 

本案已委請財團法 

人車輛安全審驗中 

心邀請聽覺障礙者 

一同研議聽覺障礙 

者加裝行車數位輔 

助系統之可行性。 

2.本處業於 113年 5 

月 21日府社障二字 

第 1132633518號函 

請財團法人車輛安 

全審驗中心說明研 

議進度，迄今未悉 

知有相關研議措 

施。  

3.為保障聽覺障礙者 

行車安全，本處透 

過雲林縣 113年度 

聽語障礙者充權計 

畫已於 113年 5月 

■ 解除列管 

□ 繼續列管 
請社會處辦

理聽覺障礙

汽車標誌說

明會時，邀 

請委員們及

各局處人員

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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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完成聽覺障礙 

汽車標誌定稿設 

計。 

二 

黃

委

員

傳

佑 

根據“雲林縣

公有公共停車

場收費自治條

例”第六條第

2點說到，身心

障礙者得以免

繳費，或是路

外的收費停車

場減免，但是

現在的辨識系

統無人化與無

紙化之下，如

何免繳或是減

免? 

【112 年第 2 次會

議主席裁示】 

請工務處研議如何

簡化身心障礙者辦

理停車費減免的配

套措施，並於會議

中說明研議進度及

具體做法。 

雲林縣交通工務局： 

1.查本局業於112年 

11月3日府運二字 

第1123341416號函 

通知各公有收費停 

車場管理單位，研 

議簡化身心障礙者 

辦理停車費減免措 

施。 

2.次查有關公有停車 

場「身心障礙者專 

用機車停車位」停 

車優惠，設有管理 

室之停車場，身心 

障礙者可憑相關證 

件至停車場 24小時 

管理室，經工作人 

員審核，可給予減 

免優惠；無人化之 

停車場可逕洽各停 

車場所提供之客服 

專線(按鈕)，由工 

作人員協助審查並 

予以減免優惠。 

■ 解除列管 

□ 繼續列管 

 

 

三 

張

委

員

慧

君 

強化本院住民

外出行走安

全。 

 

【112 年第 2 次會

議主席裁示】 

請工務處於下次會

議說明有關社團法

人雲林縣身心障礙

者重建協會-希望

小作所、衛生福利

部雲林教養院會勘

執行狀況。 

雲林縣交通工務局： 

本局於112年12月11

日邀集相關單位至現

場會勘結論如下： 

1.雲林縣身心障礙者

重建協會-希望小

作所： 

  斗南鎮大同路444

巷及東科八街交界

處等2處出入路口

號誌設置需求，由

本縣警察局依道路

■ 解除列管 

□ 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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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標誌標線號誌

設置規則評估車流

量後研議辦理；然

經本縣警察局113

年5月29日回復車

流量未符合設置規

則第226條規定，故

暫不予設置號誌。 

2.衛生福利部雲林教

養院會： 

  忠孝路 179 號前劃

設行人穿越線及設

置當心行人標誌，

本局已於 113 年 3

月設置完成。 

四 

翁

委

員

建

安 

身心障礙單位

因應業務需

求，在車輛使

用上需求量較

多，希望 

在車輛牌照稅

部份能予以更

多 的 減 免 優

惠。 

 

委員補充： 

依據使用牌照

稅法規第 7 條

第九款規定專

供已立案之社

會福利團體和

機構使用，並

經各地社政機

關證明者，每

一團體和機構

以三輛為限。

但專供載送身

心障礙、長期

照顧服務需求

【112 年第 2 次會

議主席裁示】 

對於身心障礙單位

所使用的交通車，

每次載送身心障礙

者的乘客數量比照

復康巴士座位數的

設置，相對交通工

具的需求量也較

多，是否有相關的

減免方式可以適用

於身心障礙單位；

請稅務局將委員意

見提供中央部會參

考。 

雲林縣稅務局： 

本局已於 113 年 1 月

10 日以雲稅消字第

1130000011 號函檢陳

左列提案資料，建請

財政部賦稅署列為使

用牌照稅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9 款規定之修

法參考，業經該署於

113 年 1 月 12 日以臺

稅 財 產 字 第

1304507760 號函復，

該規定但書已適度放

寬免徵使用牌照稅輛

數，又鑑於使用牌照

稅為地方政府重要財

源，且租稅優惠以達

成合理之政策目的為

限，不得過度，為避

免影響地方財政及租

稅公平，關於建議放

寬專供社會福利團體

□ 解除列管 

■ 繼續列管 

建請社會處

依照本次會

議，函知本府

相關單位及

身心障礙團

體，對於有專

供載送身心

障礙、長期照

顧服務需求

之使用車輛

進行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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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合法固定

輔助設備及特

殊標幟者之社

會福利團體與

機構，經各直

轄市及縣（市）

政府同意者，

得不受三輛之

限制。 

和機構使用車輛免徵

使用牌照稅輛數一

案，允宜審慎。 

 

二、臨時動議事項： 

案 

由 

提

案 

單

位 

提案內容 決議 執行情況 決議 

一 

黃

委

員

傳

佑 

收費停車場採車

號辨識系統管理

進出，但因改裝機

車的寬度如同汽

車，因此無法由機

車入口進入，但汽

車入口因為改為

車號辨識，無法辨

視改裝機車的車

號，因此改裝機車

無法進入停車，且

停車場內也沒有

設置改裝機車停

車格。 

【112年第 2次會

議主席裁示】 

請工務處於下次

會議說明改善情

況。 

雲林縣交通工務

局： 

1.本局業於 112

年 11月 3日府

工運二字第

112334141檢

視所管設有身

心障者專用機

車停車位之無

人化(車牌辨

識)停車場機車

出入口寬度，並

提供適於改裝

之身心障礙者

專用機車出入

寬度。 

2.新增設之收費 

停車場，如設有 

機車位停車格 

者，其出入口寬 

度應可供改裝 

之身心障礙者 

專用機車出 

入，並經本局核 

■ 解除列管 

□ 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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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後始得取得 

經營登記證。 

柒、整體裁示事項：無。 

捌、113年度上半年工作報告： 

一、身心障礙福利科業務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略) 

二、勞動暨青年事務發展處業務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略) 

三、教育處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略) 

四、衛生局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略) 

五、交通工務局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略) 

黃委員傳佑： 

1. 關於本縣無障礙公車 Y01斗六古坑路線由嘉義客運運作，本人曾至火車站 

內的遊客中心確認本班次運行時間與轉運站公告時間都為 11點，但於站牌

等候至 11點並無看到無障礙公車到站，連續 3日進行查核亦無看到此班次

公車行駛，致電客運了解並經客運人員表示有提供無障礙公車，但若要搭

乘則需提前預約，對於現場要搭乘的乘客相當不便，加上近幾年雲林縣積

極推廣觀光行程，提升客運載運量，故請客運公司若車輛狀況或班次時間

有異動時，應立即更新並公告，避免影響乘客權益。 

2. 建議客運公司可以增加司機人員在駕馭方面的教育訓練，不應侷限於某位 

司機才具備駕駛無障礙公車能力，若該名司機休假的話，就無其他人力可

接替。 

交通工務局回應：本局會加強客運單位在資訊提供方面的改善，並與客運業 

者了解有關車輛預約之情形。 

【主席裁示】：客運行駛應為定時定期班次，若有異動皆應在不影響乘客權 

益情況下進行調度，請交通工務局依照委員建議與客運公司 

進行了解及回覆。 

翁委員建安：本縣積極推廣在地觀光行程，許多外地遊客會到本縣遊玩，就 

目前現有身心障礙停車位多建置於公有停車場內，對於一般道 

路兩旁是否亦符合設置身心障礙停車位?收費方式建議可參考 

台中市政府作法，提供前 1-2小時免費，免費時段過後可採累 

進方式收費，若有發現未具備身心障礙者行動不便停車證者占 

用無障礙停車位亦有依據可進行裁罰。 

【主席裁示】：無障礙停車位容易被占用，在收費部分可依委員建議提供優 

惠或採用累進方式收費，相對的也可減少車位被占用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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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請交通工務局將委員建議納入並研議改善方式，於下 

次會議說明。 

六、建設處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略) 

七、文化觀光處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略) 

八、計畫處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略) 

九、新聞處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略) 

十、稅務局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略) 

十一、體育場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略) 

玖、本次會議提案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人：張委員慧君  

案由：希望在本院附近(斗南火車站後站到本院間)設置有到站顯示功能的公車站

牌，這樣本院服務對象就更能掌握公車到站的時間而不用再默默等待，同

時也能增加本院服務對象敬老愛心卡的使用率。 

說明： 
一、112年 12月 8日我參加雲林縣政府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促進小組會議，回程

於雲林縣政府對面公車站牌等公車，結果公車逾時而且最後來的也不是我本

來想搭的那班公車。 

二、我手機雖然有下載公車 APP可查詢，但還沒有行動網路可以讓我在院外使用

APP。我想到我曾經到臺南市旅遊，在搭乘臺南市公車時在候車亭看到有到站

顯示功能的公車站牌，可以不用因為不知道公車何時到站而苦等，覺得這樣

的乘車體驗很好。 

社會處補充回應：依據雲林縣議會第 20屆第 3次定期會雲林縣政府施政總報告悉

知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本縣建置候車乘車設施，現況合計 160座

33候車亭，智慧型站牌 162 座(145 座獨立式智慧站牌，17 座

附掛式智慧站牌)；113 年預計再建置 40 座智慧型候車設施及

27座太陽能電子紙智慧站牌，改善本縣公共運輸服務環境並提

供民眾即時之候車資訊。 

雲林縣交通工務局回應：感謝委員建議，有關位於雲林路二段上”雲林縣政 

府”站(23.698823, 120.5249652)是否建置智慧站 

牌一節，本局原已預計設置，然後續因用地取得問 

題無法建置，本局另與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 

多次邀集相關單位現勘，並已有初步決議適宜之遷 

移地點；現因會勘決議之遷移地點斗六市公所不同 

意設置，本局與嘉義區監理所將再次找尋合適地點 

設置智慧站牌，期間仍請多加善用公車動態 APP， 

造成您的不便，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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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為落實生活的智慧化，本縣積極推動參與、數位科技及智慧服務，並確保 

身心障礙者基本的道路安全及交通服務權益，建請交通工務局會同社會處 

共同研議及針對縣內身障機構、兒少機構及老人安養機構等相關單位進行 

盤點，優先協助有需求的單位進行勘查及設置。 

拾、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人：黃委員傳佑 

案由： 

有關 110 年度第 2 次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促進小組會議(以下簡稱身權小組)

曾提及有關本縣臺大醫院虎尾分院設置無障礙機車停車格一案，經 112 年度第 2

次身權小組決議由交通工務局業於 112 年 11 月 3 日府運二字第 1123341415 號函

通知虎尾分院依規定劃設無障礙機車停車格，並適當管理提供身心障礙者無障礙

停車服務；本人於今年 3月、6月皆有到醫院就醫，發現無障礙機車停車位被一般

機車佔用，導致特製機車無適當的地方可以停放，故需將特製機車騎至醫院騎樓

停放，引起往來民眾觀看，其觀感度不佳，當下有向院區保全反映，但保全也無

提供相關協助，就了解本縣其它醫院亦有無障礙機車格被佔用之情況，故想請問

相關單位截至今年 5月是否有實際取締或改善情況?希望工務交通局能再協助了解

實際情況。 

交通工務局：本局會以身心障礙權益者為考量，與醫院端再進行了解並研議改善 

措施。 

警察局：臺大醫院院區內非屬道路範圍，即無法令依據執行相關公權力，須由 

主管機關(臺大醫院)執行。 

黃委員傳佑補充：本人曾向相關單位檢舉，所得回應為私人土地且院區平面圖並 

無規劃無障礙機車停車格，故無法予以檢舉及裁罰，建請建設 

處可與醫院討論可就平面圖進行無障礙機車停車格劃製，讓民 

眾能有申訴權益，另搭配告示牌告示，以實際嚇阻民眾佔用之 

情況。 

翁委員建安：本縣有設置無障礙勘查小組，可就現有的公共建築物進行無障礙勘 

檢，是否適用於本案。 

建設處：會將委員建議轉知本處建管科研議。 

決議：在公有營造路無法依照條例處罰時，為尊重及保障身心障礙者權益，請警

察局將委員意見提及中央 研議相關配套措施 ，另請交通工務                               

局在檢視設置標識告示牌時，是否可加註未依規定予以開罰等字樣，以達

到規勸及警示效果。 

拾壹、散會：10時 15分。 

 


